
隱私與安全之平衡點

台灣網路講堂



From the Community
● Mozilla Taiwan Community
● COSCUP
● Technology communities

For the Community
● CEO of Open Culture Foundation
● Open Source Promoter

Hi! I’m Singing



OPENNESS, 
TRANSPARENCY,

 PUBLIC PARTICIPA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Openness” is the root of internet and social design. 



國家安全

人民隱私

v.s



Source: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13號判決許大法官宗
力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Source: 伊藤潤二短篇作
品「無街之城」



Source: Sandvine’s 
global mobile traffic 
report for 2021 Q1

https://www.sandvine.com/hubfs/Sandvine_Redesign_2019/Downloads/2021/Phenomena/MIPR%20Q1%202021%2020210510.pdf


除了全球規模的數位平台，

亞洲區域和台灣本土的數位平台

也已經掌握巨量的民眾資料



Source: Datareportal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22) 臺灣網路報告、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零售電商消費者調查



● 台灣的執法機關偵辦刑事案件，僅在向電信公司調取資料時受通保法
規範，數位平台的資料調取缺乏程序保障

● 法務部目前仍以「有礙犯罪」、「妨礙偵查效能」等理由，拒絕公開大部
分與企業約定調取條件的內容

根據台灣人權促進會的調查：

台灣政府在向數位平台調取資料時缺乏透明度



台灣常用的本土和亞洲數位平台能

否保障使用者隱私？



● RDR 是一個針對跨國科技公司的國際人權倡議計畫。藉由發展
國際標準，定期評估全球主要數位平台和電信公司的人權表現，
範圍涵蓋公司治理、隱私、言論與資訊自由三面向

● RDR 的主要目標：客觀評估跨國科技公司的政策條款對使用者
的人權保障程度。藉由公開企業人權表現的透明度來促成改善

● RDR 於 2022 年開始執行亞洲區台、馬、韓三國企業數位人權
倡議計畫，並由開放文化基金會評估台灣市場中的本土及亞洲
跨國業者

國際企業數位人權排名計畫在台灣

Ranking Digital Rights (RDR)





數位人權在台灣：
2022 企業責信報告

本次評估對象包括台灣市場中具有高市
佔率的本土與亞洲區域數位平台、電信公
司。共計 17 個數位平台、3 家電信公司
（僅評估行動網路服務）



數位人權在台灣：
2022 企業責信報告

RDR 方法總計 58 
項指標，在台灣評
估時共選擇  29 項指
標，並且主要關注
數位隱私



數位人權在台灣：
2022 企業責信報告

在台灣受估評的本土和亞洲業者
皆有遵循最低法法律標準，有提供
隱私政策。但政策內容對使用者的
保障程度有待提升。



Facing Threats,
Privacy Remains Non-Negotiable

❖ Transparency 透明，取得信任

❖ Openness 開放，保持彈性

❖ Privacy Matters 隱私，不能妥協


